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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54247南投縣草屯鎮南埔里南坪路
528號
聯絡人：陳登華
聯絡電話：(049)2552311　分機：3616
傳真：(049)256-4267
電子郵件：hw.m4217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5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訓字第11436603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訓練實施計畫、課程配當表及課程表 (A21000000I_1143660310_doc1_Attach1.

pdf、A21000000I_1143660310_doc1_Attach2.pdf、
A21000000I_1143660310_doc1_Attach3.pdf、
A21000000I_1143660310_doc1_Attach4.pdf)

主旨：114年度「兒童遊戲場管理人員研習班」訂於9月22日（第

1期）、9月24日（第2期）以遠距線上同步教學方式辦

理，請依說明辦理報名事宜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」規定辦理。

二、訓練對象及人數：

(一)兒童遊戲場中央主管機關：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
教育署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、內政部宗教及禮制司、文

化部、經濟部商業發展署、經濟部水利署、交通部高速

公路局、交通部觀光署、本部醫事司、衛生福利部食品

藥物管理署，每單位請推薦1人參訓。

(二)兒童遊戲場地方主管機關：各地方政府含教育、公園、

宗教、文化、經濟、水利、交通、觀光、衛生、社政

等，每縣市兒童遊戲場採購、稽查人員推薦1人參訓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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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兒童遊戲場管理人員：各地方政府公園、公私立幼兒

園、小學、宗教、文化、水利、交通、觀光、餐廳、醫

療、社福機構附設及專營兒童遊戲場管理人員推薦1人參

訓。

(四)本班每期訓練人數120人。依報名先後順序，額滿截

止。

三、報名時間：114年8月15日至8月31日止，請至本部衛生福利

人員訓練中心（以下簡稱訓練中心）網站：https://www.

hwwtc.mohw.gov.tw，點選「線上報名」進入「學員登入專

區」後，參閱「線上報名操作說明影片」或「線上報名小

幫手」說明，依第1期班期密碼：BgSLrsDXDv、第2期班期

密碼：aRyh4L5nVz完成線上報名作業。

四、旨揭研習採遠距線上同步教學方式辦理，請參訓學員須自

備電腦、網路、耳機麥克風及視訊鏡頭等設備，並能自行

操作Webex應用程式之基本功能，以確保順利參與本課

程。

五、報名結果與課程講義下載：請於「學員登入專區」登入並

選擇「學習歷程」後，查詢我的報名課程；有關課程講義

請至「課程講義」處下載。為珍惜學習資源，報名後請勿

無故缺訓，如因公務繁忙或個人因素，臨時不克參訓，請

於開訓前3日通知訓練中心。

六、參訓學員需加入LINE班期社群（研習通知郵件會提供LINE

社群連結），以利聯繫及課程資訊通知。

七、建議服務機關比照實體研習，核予參訓人員公假1 天（考

量學員以在不受干擾之獨立場域進行遠距教學之效果為
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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佳）。

八、本班期訓練結束後須完成課後測驗，達80分以上合格者，

將核予時數紀錄。

九、颱風期間注意事項：若有颱風來襲，請注意各直轄市及各

縣（市）政府發布是否停班停課之訊息，作為是否上課之

依據。

十、檢附訓練實施計畫、課程配當表及課程表等資料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、內政部宗教及禮制司、
文化部、經濟部商業發展署、經濟部水利署、交通部高速公路局、交通部觀光
署、本部醫事司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、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本部衛生福利人員訓練中心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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